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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原长沙高新区招商合作局与外经

外贸和商务中心招商专项经费

等四个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

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

和《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关于开展 2023 年

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函〔2023〕8

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成立绩效评价

工作组于 2023 年 8 月至 9 月，对原长沙高新区招商合作局

与外经外贸和商务中心（以下简称“商务局”）2022年度招

商专项经费、招商专项、国际平台专项、开放型经济项目履

约四个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一、评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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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评价，我们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实施资料审阅、凭证检查、现场查看、询问座谈、分析

计算等必要的评价程序，从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项目

的决策、资金分配与使用、资金监督与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

项目组织管理、项目绩效完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

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二、项目基本情况

2022 年度由商务局主管和组织实施并纳入绩效评价的

项目为招商专项经费、招商专项、国际平台专项、开放型经

济项目履约项目 4 个专项，项目年初预算资金共 10,540.00

万元。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招商专项经费

为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提供支撑，圆满完成开放

型经济考核任务，设立招商专项经费。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开放型经济和产业链项目招商、商务接待，参加上级组织的

开放型经济相关业务培训等。

（二）招商专项

为保障开放型经济领域各项工作取得实效，有效开展对

外招商，依规做好商务接待等，确保全面完成年初各项指标

任务。

（三）国际平台专项

为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服务及鼓励园区企业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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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国际科技商务平台。专项经费用于国际平台人员经费、

物业服务、外事接待及国际交流活动等。

（四）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

根据与企业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按照约定的履约条件，

企业完成后对其给予相应的补贴。补贴内容主要包含：外贸

业绩补贴（达到履约条件后 1美元补贴 0.02元人民币）、金

融贴息（达到履约条件后，次年给予贷款额度 3%的贴息支

持，每年额度上限 200万元）、房租补贴（达到履约条件且

在高新区租用生产、办公场地不超过 1600 平方米的租金以

先缴后补的方式给予补贴）。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总体情况

商务局 2022 年评价范围内 4 个项目预算指标总额

10,540.00 万元，其中：招商专项经费 400.00 万元、招商专

项 40.00万元、国际平台专项 150.00万元、开放型经济项目

履约 9,950.00万元，财政共下达资金 8,259.52万元，指标结

余 2,280.48万元，年初预算指标执行率为 78.36%，具体情况

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指标总额 财政下达 指标结余
年初预算指标执行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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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指标总额 财政下达 指标结余
年初预算指标执行

率

招商专项经费 4,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50.00%
招商专项 400,000.00 90,000.00 310,000.00 22.50%

国际平台专项 1,500,000.00 1,050,000.00 450,000.00 70.00%

开放型经济项目履

约
99,500,000.00

79,455,180.0
0

20,044,820.0
0

79.85%

合计
105,400,000.0

0
82,595,180.0

0
22,804,820.0

0
78.36%

（二）项目资金具体情况

1.指标下达情况

商务局 2022 年评价范围内 4 个项目指标下达 8,259.52

万元，其中：招商专项经费 200.00 万元、招商专项 9.00 万

元、国际平台专项 105.00万元、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 7,945.52

万元。

2.资金使用情况

商务局 2022年评价范围内 4个项目资金共使用 8,199.41

万元，其中：招商专项经费 192.92 万元、招商专项 8.50 万

元、国际平台专项 105.00万元、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 7,892.99

万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具体支出内容 金额

招商专项经费 招商差旅费、接待费等 1,929,198.94

招商专项

《湖南开放型经济年鉴》宣传费 40,000.00
阿里巴巴平台购置家具 30,320.00
差旅费、招待费等 14,653.00

国际平台专项 2022年国际平台运营经费 1,050,000.00

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

2022年汽车促销活动经费 2,206,000.00
湖南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经费 620,000.00
进出口商品展示中心运营经费 350,000.00
项目合同履约 73,0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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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具体支出内容 金额

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2,710,200.00
合计 81,994,071.94

四、项目实施情况

（一）招商专项经费

该资金主要用于招商考察差旅费、招商项目评估费、项

目法律专项服务、开放型经济和产业链项目商务接待、劳务

派遣人员工资、参加上级组织的开放型经济相关活动及业务

培训等。

（二）招商专项

该项目主要内容为：《湖南开放型经济年鉴》宣传费、

办公家具购置费、差旅费、招待费等。

（三）国际平台专项

2022年国际平台累计完成海内外对接 1200余次，组织

参与 40余个出国（境）团组，助力超过 1000家企业抱团出

海，服务新区人才 100余次，举办推介会 47余场。

（四）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

开放型经济项目履约项目内容包含：2022年汽车促销活

动、湖南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示中心运营、

项目合同履约、跨境电商业绩奖励。其中：项目合同履约根

据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经审核共有 7家企业获得补贴支持；

跨境电商业绩奖励共有 11家企业获得。补贴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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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企业名称 补贴类型 补贴金额

湖南博深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 年外贸业绩补贴 19,866,400.00
长沙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 年电商平台建设经费 1,200,000.00
长沙锋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外贸业绩补贴 281,400.00
长沙锋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房租补贴 285,100.00
长沙市九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外贸业绩补贴 1,201,600.00
领新半导体产业有限公司 2021 年外贸业绩补贴 2,199,800.00
湖南先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1 年外贸业绩补贴 15,310,800.00
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 年金融贴息 2,000,000.00
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0 年金融贴息 1,214,000.00
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 2021 年外贸业绩补贴 29,484,600.00
湖南麦格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3,600.00
长沙阿一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49,200.00
长沙霍力柯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8,100.00
湖南熠晟医疗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2,100.00
湖南竹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90,000.00
长沙乾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40,200.00
湖南顾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1,200.00
湖南联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36,600.00
三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83,100.00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176,300.00
湖南安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2,219,800.00

合计 75,753,900.00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项目管理方面

商务局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和相关会议纪要精神，对

所签协议中当年度有政策兑现约定的项目扶持资金进行申

报，并按照《项目合作协议》相关约定，对符合合同约定支

持条件的企业申报合同履约事项进行受理。

（二）财务管理方面

商务局支出为报账制，所有项目支出由高新区财政局通

过国库支付，参照《长沙高新区进一步加强财政专项经费管

理的规定》 （长高新管发〔2011〕49号）、《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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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财政专项资金审核程序的通知》（长高新管发〔2013〕

35号）、《关于印发长沙高新区管委会财政、财务资金审批

流程的通知》（长高新管发〔2014〕77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项目主管单位及实施单位在资金的预算及使用过程中

基本参照以上相关制度执行。

六、项目绩效情况

（一）强招商，引项目，提升产业集聚度

秉持“精准、执着、舍得”的招商理念，以久久为功的

定力推进招商洽谈和项目落地，2022 年，共引进重大项目

51个，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42个，其中 10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15个、50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3个、100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1

个。新注册“三类 500强”企业 20家，亿元楼宇增至 14栋。

持续推动长沙卷烟厂易地技改、湖南钢铁技术研究院（智慧

科学城）、华润医药（湖南）有限公司医药基地、中核第二

总部等重点项目。

（二）强支撑、促升级，提升消费贡献度

持续做优本地市场、做热消费活动、做强销售支撑，1-10

月，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24.16亿元，同比增长 2.2%。

开展线上线下四季主题促销活动，各大节会促进汽车消费

150亿元，成为稳社零的强力支撑。与此同时，2022年新增

限额以上社零企业 49 家，全区消费的基本盘更加稳固、更

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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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开放，建高地，提升发展外向度

抢抓优化管理体制机遇，全面推进全省唯一的国家海外

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成功举办 2022年中国（长沙）

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新区“中国（湖南）中非经

贸国际交流中心”项目列入《长沙市打造对非合作示范高地

实施方案》。2022年实现外贸进出口业绩企业超过 700家，

实现外商直接投资额 25.2亿美元。

（四）强保障，优服务，提升市场活跃度

放宽登记条件，深化证照分离改革，2022年，新区实有

市场主体 261160户，其中企业 125906户。累计净增市场主

体 17945户。组织开展楼宇经济、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政

企早餐会”，拉近与重点企业的距离，回应企业的诉求，按

照“应兑尽兑”的原则，高效组织签约合同的履约兑现工作，

2022年完成 33个产业项目履约考核，累计兑现产业扶持资

金 15.88亿元。

七、存在的问题

（一）补贴对象与高新区产业发展关联度不高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开放型经济履约项目中，补贴对象

虽然符合申请补贴的条件，但其经营活动与高新区产业发展

关联度不高，未为高新区带来实际贡献。如湖南中芯供应链

有限公司，运作模式基本为提供进出口贸易代理服务，其客

户群体基本均为广州、深圳等地，实物进出口均在当地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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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进出口数据归于长沙海关。造成高新区进出口数据提升，

但并未带动高新区进出口企业发展。

（二）个别项目拨付时间较晚

开放型经济履约项目大多数为拨付 2021 年度外贸业绩

补贴、房租补贴等，履约合同基本明确“乙方（即履约企业）

在每一个奖励年度的次年度一季度内向甲方（即长沙高新区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甲方相关部门审核并报管委会核定后于当年度拨付给乙方”。

经查看商务局开放型经济履约项目资金支付资料，发现存在

个别项目支付 2020 年应付补贴的情况。如：长沙峰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履约项目，56.65万元用于支付该公司 2020年

下半年外贸业绩及房租补贴；湖南中芯供应链有限公司履约

项目，121.40 万元用于该公司支付 2020 年金融贴息支持；

271.02万元用于支付 2020年第二次跨境电商业绩奖励。

（三）履约条件缺乏灵活度

开放型经济履约项目期限基本为三年，个别项目在签订

时，其履约条件中外贸进出口额为固定值，未考虑履约期间

企业规模发展情况，履约条件缺乏灵活度。如湖南博深供应

链有限公司履约项目，履约期限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每年完成进出口额 5,000万美元，即可获得

1美元补贴 0.02元人民币的奖补资金；长沙峰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履约项目，项目任务、进度要求为 2018-2020年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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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外贸进出口额不低于 5,000万美元。

（四）履约合同经济指标缺乏约束性

开放型经济履约项目中，项目合同中均约定经济指标，

但个别经济指标未与目标任务挂钩，且合同中未对经济指标

是否达成进行约束。如湖南先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约项目，

项目合作合同中，经济指标为预计每年完成进出口额达 5亿

美元以上，但项目支持中，履约公司完成进出口额 5,000万

美元以上的情况下，即可获得 1美元补贴 0.02元人民币的奖

补资金。其经济指标与项目履约门槛金额差距较大，且未设

置约束性条款。

（五）预算执行率较低

经查看高新区科室指标执行情况表及各项目明细账，商

务局部分项目存在预算执行率较低的情况，如招商专项经费

项目，预算指标总额 400万元，实际支出 192.92万元，占比

为 48.23%；招商专项项目，预算指标总额 40万元，实际支

出 9万元，占比为 22.5%。

（六）绩效管理待提高

一是年初绩效目标申报欠规范。经查看商务局《项目支

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各项目效益指标设置较为简单，且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性效益指标内容重复。

二是绩效目标自评报告内容欠完善。经查看商务局提交的绩

效自评报告，其报告未披露项目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建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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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别产出数量未统计，如未统计 2022 年度外贸破零倍增

企业数量。

八、相关建议

（一）调整政策侧重，适当增加本地客户扶持力度

建议商务局调整政策侧重，在招商合同签订时可适当增

加对高新区本地客户的扶持力度，如进出口贸易代理业务的

企业，可适当增加对本地客户数量占比的奖励，引导其提高

经营活动与高新区产业发展关联度。亦可举办相关商务洽谈

活动，提供优惠政策，搭建交流平台，加强企业与本地客户

的沟通交流，了解双方的需求和期望，以便提供更符合客户

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二）完善审核制度，加强资金申报审核力度

建议商务局加强对履约企业的监督与管理，确保企业能

够按时提交资金申请与相关证明材料，完善对资金申报的审

核制度，明确每个审核环节的职责及期限，确保每个项目在

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完成资金拨付。

（三）健全履约项目合同条款，提高履约合同约束性

一是建议商务局在履约合同签订时增加灵活的履约条

件，如经济指标与项目支持门槛金额的设置，可根据企业上

年度经营状态进行调整。二是建议商务局在履约合同签订时

增加约束性条款，包括但不限于：约定经济指标与目标任务

的挂钩关系，约定经济指标的考核方式和标准，约定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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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的后续措施，约定经济指标的奖励和惩罚措施等。

（四）规范预算编制制度，完成预算编制工作

建议商务局完善预算编制管理制度，明确预算编制的时

间、程序、方法和要求，以确保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财务部门可通过开展预算编制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各部门各

处室的预算编制能力。同时在预算编制时与各部门积极沟通

与协调，提高预算编制的效率和质量。

（五）重视绩效目标管理，完善绩效自评内容

建议商务局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在申报部门预算时从开

展工作目的、工作具体内容、工作实施预计产生的效果等三

方面着手，充分阐述项目所需资金的原因，严格按照合同付

款进度申请下年预算，明确预算绩效目标。具体到产出和效

益指标时，尽量细化、量化，对无法定量描述的指标，可定

性描述，绩效目标与指标应与上级任务、部门职能挂钩。项

目完成后，加强组织管理，认真填写绩效自评报告。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原长沙高新区招商合作局与外经外贸和商务

中心招商专项经费等四个专项基本完成了年度目标绩效，按

照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项目产出和

项目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商务局 4 个项目得分为 80

分，评价等级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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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3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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